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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民政局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

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残疾人生活和护理补贴资金
立项依据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39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 德宏州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关于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德财社〔2020〕89号）
项目实施单位

芒市民政局
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6〕139号）和《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民政局 德宏州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关于调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德财社〔2020〕89号）文件规定，将符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残疾人纳入保障范围，按月足额发放补贴资金。

项目实施内容

规范残疾人两项补贴审定流程，做到应补尽补，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市级预算安排418.2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认定的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发放花名册，按月足额发放两项补贴资金。
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因残疾产生的额外生活支出和长期照护支出困难。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做到应补尽补，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